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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 
稅 

法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零六條 

有下列各款事項者，除由該管

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補

記外，處以一千五百元以下罰

鍰： 

一、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負責

人、合作社之負責人及其

他法人之負責人，違反第

七十六條規定，屆期不申

報應分配或已分配與股

東、社員或出資者之股利

或盈餘。 

二、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負責

人，違反第七十六條規定，

不將合夥人之姓名、住址、

投資數額及分配損益之

比例，列單申報。 

三、營利事業負責人，違反第九

十條規定，不將規定事項

詳細記帳。 

四、倉庫負責人，違反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不將規定

事項報告。 

 

一、第一次。 

 

二、第二次。  

 

三、第三次及以後各次。 

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每次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

鍰。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 

納稅義務人違反第八十三條

之規定，不按規定時間提送各

種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

處以一千五百元以下之罰鍰。 

 

一、第一次。  

 

 

二、第二次。 

 

 

三、第三次及以後各次。 
 

 

 

 

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每次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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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零七條第二項 

納稅義務人未經提出正當理

由，拒絕接受繳款書者，稽徵

機關除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

條規定送達外，並處以一千五

百元以下之罰鍰。 

 

一、第一次拒絕者。  

 

 

二、第二次拒絕者。 

 

 

三、第三次及以後再拒絕

者。 

 

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每次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 

鍰。 

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零八條之二第一項 

個人違反第十四條之五規定，

未依限辦理申報，處三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裁罰日前一年內經第一 

次裁罰者。 

 

 

二、裁罰日前一年內經第二 

次裁罰者。 

 

 

三、裁罰日前一年內經第三 

次以上裁罰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處新臺幣九千元罰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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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零八條之二第二項 

個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申報，而有漏報

或短報情事，處以所漏稅額二

倍以下之罰鍰。 

 

 

一、 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者。 

 

 

 

 

二、 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在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下者。 

 

 

 

 

三、 漏稅額超過新臺幣二十 

萬元者。 

 

 

四、 利用他人名義交易房屋、

土地，或其他經查屬故意

漏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

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者。 

 

五、 依第一點至第三點處罰 

案件，於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後經第一次裁罰 

者。 
 

 

六、 依前五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七、 逾期辦理申報，符合稅捐

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

規定，惟嗣後經查明有短

漏報所得情事者。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

鍰。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

鍰。 

 

 

 

 

 

處所漏稅額○‧八倍之罰

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依第一點至第三點規定之倍 

數酌減百分之五十處罰。 

 

 

 

 

依前五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按本條第二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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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零八條之二第三項 

個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除

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

按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者。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在二十萬元以下者。 

 

 

 

 

三、漏稅額超過新臺幣二十 

萬元者。 

 

 

 

 

四、利用他人名義交易房屋、

土地，或其他經查屬故意

未申報依本法規定應申

報課稅之所得額者。  

 

 

五、依第一點至第三點處罰 

案件，於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後經第一次裁罰 

者。 

 

 

六、依前五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

鍰。  

 

 

處所漏稅額○‧八倍之罰

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五倍之罰

鍰。 

 

 

 

 

依第一點至第三點規定之倍 

數酌減百分之五十處罰。 

 

 

 

 

依前五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第 5 頁，共 28 頁 
 

 

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一項 

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

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

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

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

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

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者。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四倍之

罰鍰，其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所漏稅額○‧三倍之罰鍰：  

一、查獲之日前五年內未曾

查獲有本條文第一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或查

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獲

有本條文第一項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 

二、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規定之電子支付帳

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

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

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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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者。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第 

一項漏報或短報依本法

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

額者。 

 

 

四、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

之一規定，惟嗣後經查明

有短漏報所得情事者。 

處所漏稅額○‧八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七倍之

罰鍰，其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所漏稅額○‧六倍之罰鍰： 

一、查獲之日前五年內未曾

查獲有本條文第一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或查

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獲

有本條文第一項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 

二、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規定之電子支付帳

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

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

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上。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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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二項 

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

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

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

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

者，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

外，應照補徵稅額，處三倍以

下之罰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

下者。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者。 

 

處所漏稅額○‧七五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

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

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

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六 

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一‧二倍之

罰鍰。 

 

 

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三項 

營利事業因受獎勵免稅或營

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

後仍無應納稅額者，應就短漏

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

額，分別依前二項之規定倍數

處罰。但最高不得超過九萬

元，最低不得少於四千五百

元。 

 

一、申報案件： 

（一）已依限辦理結算申報，

惟經查明有短漏報所得

情事者。 

 

 

 

 

 

 

 

 

 

 

 

 

 

 

 

 

 

 

處所計算金額○．五倍之罰

鍰；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計算金額○．四倍

之罰鍰，其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所計算金額○．三倍之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九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

四千五百元： 

一、查獲之日前五年內未曾

查獲有本條文第一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或查

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獲

有本條文第一項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 

二、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規定之電子支付帳

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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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

合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

條之一規定，惟嗣後經

查明有短漏報所得情事

者。 

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

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上。 

 

 

 

 

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九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四

千五百元。 

  二、未申報案件： 處所計算金額○．七五倍之罰

鍰；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計算金額○．六倍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

幣九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

幣四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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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四項 

一百零三年度以前案件適用

條文：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納稅

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

短漏之課稅所得額依當年度

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計算之金額，分別依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規定倍數處罰，不適

用前項規定。 

 

一百零四年度至一百零六年 

度案件適用條文：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納稅 

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

短漏之課稅所得額，按所漏稅

額之半數，分別依第一項及第

二項之規定倍數處罰。 

 

一百零七年度以後案件適用 

條文：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納稅 

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

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

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

之金額，分別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之規定倍數處罰。 

 

一、申報案件： 

（一）所計算金額(一百零三

年度以前及一百零七

年度以後指短漏所得

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

算之金額；一百零四年

度至一百零六年度指

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

額半數；以下同)在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者。 

 

 

處所計算金額○‧五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

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

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

罰鍰者，處所計算金額○‧四

倍之罰鍰，其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所計算金額○‧三倍之

罰鍰：  

一、查獲之日前五年內未曾

查獲有本條文第四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或查

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獲

有本條文第四項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 

二、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規定之電子支付帳 

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

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

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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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計算金額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者。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 

第四項漏報或短報依

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

之所得額者。 

 

 

（四）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

合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

條之一規定，惟嗣後經

查明有短漏報所得情事

者。 

處所計算金額○‧八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

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

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

罰鍰者，處所計算金額○‧七

倍之罰鍰，其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所計算金額○‧六倍之

罰鍰： 

一、查獲之日前五年內未曾

查獲有本條文第四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或查

獲之日前五年內經查獲

有本條文第四項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 

二、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規定之電子支付帳

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

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

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

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

分之五以上。 

 

處所計算金額一倍之罰鍰。 

 

 

 

 

 

按所計算金額依本條第一項 

規定之倍數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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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申報案件： 

（一）所計算金額在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者。 

 

 

 

 

 

（二）所計算金額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者。 

 

處所計算金額○‧七五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

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

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

及罰鍰者，處所計算金額○‧

六倍之罰鍰。 

 

處所計算金額一‧五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

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

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

罰鍰者，處所計算金額一‧二 

倍之罰鍰。 

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一項 

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

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

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

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

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

鍰。 

 

一、短漏報所得屬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填報扣免繳憑單及

股利憑單之所得，且非屬

第六點(四)或(五)情形

者。 

 

二、短漏報所得屬應填報緩課

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

所得，且非屬第六點(四)

或(五)情形者。 

 

 

三、短漏報屬前二點以外之所

得，且非屬第六點(四)或

(五)情形者。 

 

 

四、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

得稅，且該配偶關係屬稽 

徵機關可透過戶政系統查

得者。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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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虛報免稅額(含因虛報該

免稅額所減除之扣除

額)，且該親屬關係屬稽

徵機關可透過戶政系統

查得者。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

所得稅，且不符合第四點

情形。 

(二)虛報免稅額，且不符合前

點情形。 

(三)虛報扣除額。  

(四)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五)其他經查屬故意漏報或

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額。 

 

七、同時有前開各點二種以上

情形者。 

 

八、依前七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九、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

之一規定，惟嗣後經查明

有短漏報所得情事者。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就各點情形所漏稅額分別按 

規定之倍數處罰。 

 

依前七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 

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二項 

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

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

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

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

者，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

外，應照補徵稅額，處三倍以

下之罰鍰。 

 

一、未申報所得屬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填報扣免繳憑

單及股利憑單之所得，且

非屬第四點情形者。 

 

二、未申報所得屬應填報緩 

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

單之所得，且非屬第四點

情形者。 

 

處所漏稅額○‧四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四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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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申報所得屬前二點以 

外之所得，且非屬第四點

情形者。 

 

四、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或

其他經查屬故意未申報依

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

得額者。 

 

五、同時有前開各點二種以上

情形者。 

 

六、依前五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

者。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五倍之罰鍰。  

 

 

 

 

就各點情形所漏稅額分別按

規定之倍數處罰。 

 

依前五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所 

得 

稅 

法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第五項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致虛增第十五條

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者，處

以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一倍

以下之罰鍰： 

一、未依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之抵減比率或上限金額

計算可抵減稅額。 

二、未依實際獲配股利或盈餘

金額計算可抵減稅額。 

三、無獲配股利或盈餘事實，

虛報可抵減稅額。 

 

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在新 

臺幣三萬元以下者。 

 

二、漏稅額或溢退稅額超過 

新臺幣三萬元者。 

 

三、經查屬故意虛增可抵減 

稅額者。 

 

四、依前三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處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 

一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 

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一倍 

之罰鍰。 

 

依前三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之二第一項 

營利事業已依第一百零二條

之二規定辦理申報，但有漏報

或短報未分配盈餘者，處以所

漏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

下者。 

 

處所漏稅額○．二五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 以

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

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

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二

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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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者。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第一

項漏報或短報未分配盈餘

者。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四倍之

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所 

得 

稅 

法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一百十條之二第二項 

營利事業未依一百零二條之

二規定自行辦理申報，而經稽

徵機關調查，發現有應依規定

申報之未分配盈餘者，除依法

補徵應加徵之稅額外，應照補

徵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五萬元 

以下者。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

者。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四倍之

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但 

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八倍之

罰鍰。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 

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公立學

校違反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

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者，應通

知其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督

促其依法辦理。 

 

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公立學

校違反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

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者。 

 

通知其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

督促其依法辦理。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 

前項以外應申報及填發免扣

繳憑單者違反第八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未依限或未據實申

報或未依限填發免扣繳憑單

者，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二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報或 

 

一、團體、私立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

執行業務者或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違反第八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未依限或

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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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發；屆期未補報或填發者，

處三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 

發免扣繳憑單，經稽徵機

關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

已於限期內補報或填發

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額

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額

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

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額

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額

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逾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期限，自動補報或填發者。 

 

 

 

三、經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補報

或填發，屆期未補報或填

發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

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

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

元，在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 

(三)應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

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

元，在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給付總

額超過新臺幣二百萬

元。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六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一千八百

元。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七罰

鍰。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八罰

鍰。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九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二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一．二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三千六百

元。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一．四罰

鍰。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一．六罰

鍰。 

 

 

按給付總額處百分之一．八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九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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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點情形，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三

千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短漏報信

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或虛報相

關之成本、必要費用、損耗，

致短計第三條之四第一項、第

二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受

益人之所得額，或未正確按所

得類別歸類致減少受益人之

納稅義務者，應按其短計之所

得額或未正確歸類之金額，處

受託人百分之五之罰鍰。但最

高不得超過三十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一萬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短漏報信 

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或虛報相 

關之成本、必要費用、損耗， 

致短計第三條之四第一項、 

第二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

受益人之所得額，或未正確按

所得類別歸類致減少受益人

之納稅義務者。 

 

按短計之所得額或未正確歸 

類之金額處百分之五罰鍰， 

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十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第三

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比例計

算各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者，

應按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規

定比例計算之所得額之差額，

處受託人百分之五之罰鍰。但

最高不得超過三十萬元，最低

不得少於一萬五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第三 

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比例計 

算各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 

者。 

 

按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規定 

比例計算之所得額之差額， 

處百分之五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 

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一條之一第三項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限或

未據實申報或未依限填發第

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相關文

件或扣繳憑單或免扣繳憑單

及相關憑單者，應處該受託人

七千五百元之罰鍰，並通知限

期補報或填發；屆期不補報或

填發者，應按該信託當年度之

所得額，處受託人百分之五之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十萬

元，最低不得少於一萬五千

元。 

 

一、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 

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

限填發第九十二條之一

規定之相關文件或扣繳

憑單或免扣繳憑單及相

關憑單者。 

 

二、 前點情形，經稽徵機關 

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屆

期不補報或填發者。 

 

處新臺幣七千五百元罰鍰。 

 

 

 

 

 

 

按該信託當年度之所得額， 

處百分之五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 

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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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 

扣繳義務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 

ㄧ、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八

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

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

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

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

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

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

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

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

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一、小規模營利事業給付各

類所得時，其扣繳義務人

未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

繳稅款，已於限期內補繳

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

及按實補報扣繳憑單，無

第二點第四款規定情形，

且於查獲之日前五年內

未曾查獲有違反第八十

八條規定之情事。 

 

 

二、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

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及按實補報扣繳憑

單，除符合前點規定情形

者外： 

(一)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 

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二)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

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在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

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四)經查屬故意未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 

 

 

三、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 

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但

憑單內容填報不實，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自動更

正者。 

 

 

處○‧二倍之罰鍰。 

 

 

 

 

 

 

 

 

 

 

 

 

 

 

 

 

處○‧三倍之罰鍰。  

 

處○‧五倍之罰鍰。 

 

 

處○‧八倍之罰鍰。 

 

處一倍之罰鍰。  

 

 

 

處一‧二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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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 

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未於限期內補報扣

繳憑單者： 

(一)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 

實補報。 

(二)經查屬故意未於限期內 

按實補報扣繳憑單，且於

裁罰處分核定前未按實

補報。 

(三)其他情形。 

 

 

五、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 

補報扣繳憑單，未於限期

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

之稅款，於裁罰處分核定

前已按實補繳者。 

 

 

六、扣繳義務人未於限期內 

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除符合前點規定情

形者外： 

(一)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

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二)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

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三)經查屬故意未於限期內

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

稅款，且於裁罰處分核定

前未按實補繳。 

 

 

七、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如納

稅義務人業將該應扣繳

稅款之所得併入取得年

度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繳

稅者。 

 

 

 

 

 

處一‧二倍之罰鍰。  

 

處二倍之罰鍰。 

 

 

 

處一‧三倍之罰鍰。  

 

 

處一‧五倍之罰鍰。 

 

 

 

 

 

 

 

 

 

 

處二倍之罰鍰。 

 

處二‧五倍之罰鍰。  

 

處三倍之罰鍰。 

 

 

 

 

 

依第一點及第二點規定之倍 

數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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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扣繳

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條

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

發扣繳憑單者，除限期責

令補報或填發外，處一千

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

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

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扣

繳義務人未依限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處三千元以上

四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八、應依第二點至第七點處 

罰案件，於查獲之日前五

年內未曾查獲有違反第

八十八條規定情事者。但

經查屬故意者，不適用

之。 

 

 

一、扣繳義務人已依法扣繳稅

款，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

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

扣繳憑單，經稽徵機關限

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已於

限期內補報或填發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超過新臺幣五萬元，在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在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額

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逾第九十二條規定期限，

自動補報或填發者。 

 

 

 

三、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未依限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在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三)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在 

 

依第二點至第七點規定之倍 

數酌減百分之二十處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六罰鍰，

最低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七罰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八罰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九罰鍰，

最高為新臺幣二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二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三千六百

元。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四罰

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六罰

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八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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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扣繳稅

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四、前點情形，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 

鍰。 

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十八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四萬五千

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三

千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依行

為時第六十六條之一至第六

十六條之四規定應設置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而不設置，或

不依規定記載者，處三千元以

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並應

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

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

設置或記載者，處七千五百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再通知 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

置或記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

設置或記載者，得按次處罰，

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時為止。 

 

一、營利事業依規定應設置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而

不設置，或不依規定記載

者。 

 

 

二、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 

或記載者。 

 

 

 

三、期滿仍未依照規定設置 

或記載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至依規定設置或記載

時為止。 

 

處新臺幣五千元罰鍰。（並應

通知限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 

置或記載。）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再

通知於一個月內依規定設置

或記載。） 

 

 

每次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罰 

鍰。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有下

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就

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

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按超

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

罰鍰： 

一、違反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

二第二項、第六十六條之

三或第六十六條之四規

定，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金額，或短計行為時

第六十六條之六規定之

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 

 

營利事業有本條文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  

一、超額分配之金額在新臺

幣十萬元以下者。 

 

 

 

二、超額分配之金額超過新 

臺幣十萬元者。 

 

 

 

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二

倍之罰鍰。但於限期內補繳超

額分配之金額者，按超額分配

之金額處○‧一倍之罰鍰。 

 

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五

倍之罰鍰。但於限期內補繳超

額分配之金額者，按超額分配

之金額處○‧二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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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金額，致分配予股東或

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

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二、違反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

五第一項規定，分配予股

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過股利或盈餘之分配

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餘額。 

三、違反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

六規定，分配股利淨額所

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超

過規定比率，致所分配之

可扣抵稅額，超過依規定

計算之金額。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致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者。 

按超額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之 

罰鍰。但於限期內補繳超額分

配之金額者，按超額分配之金

額處○‧六倍之罰鍰。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二第二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前，營利事業違反

行為時第六十六條之七規定，

分配可扣抵稅額予其股東或

社員，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

者，應就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並按

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以下之罰

鍰。 

 

營利事業違反第六十六條之 

七規定分配可扣抵稅額： 

一、分配之金額在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者。 

 

 

 

 

二、分配之金額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者。 

 

 

 

 

三、經查屬故意違反第六十 

六條之七規定，分配可扣

抵稅額者。 

 

 

 

按分配之金額處○‧二倍之

罰鍰。但於限期內補繳分配之

金額者，按分配之金額處○‧

一倍之罰鍰。 

 

 

按分配之金額處○‧五倍之

罰鍰。但於限期內補繳分配之

金額者，按分配之金額處○‧

二倍之罰鍰。 

 

 

按分配之金額處一倍之罰 

鍰。但於限期內補繳分配之金

額者，按分配之金額處○‧六 

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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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 

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分

配予股東、社員或出資者之八

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

或盈餘，未依第一百零二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之期限，依規定

格式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憑

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

外，處一千五百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

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營利

事業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處三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

罰鍰。 

 

一、營利事業未依第一百零二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期

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

憑單，經稽徵機關限期責

令補報或填發，已於限期

內補報或填發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稅

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稅

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在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稅

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在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稅

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逾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期限，自動補報或

填發者。 

 

 

三、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未依限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

稅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

下。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

稅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

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三)應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

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

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可扣抵

稅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

元。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六罰

鍰，最低為新臺幣一千八百

元。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七罰

鍰。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八罰

鍰。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九罰

鍰，最高為新臺幣三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十二

罰鍰，最低為新臺幣三千六百

元。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十四

罰鍰。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十六

罰鍰。 

 

按可扣抵稅額處百分之十八

罰鍰，最高為新臺幣六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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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點情形，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三

千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二項 

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日以後分配予股

東、社員或出資者之八十七年

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或盈餘，

未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之期限，依規定格式按

實填報或填發股利憑單者，除

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處一

千五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股利憑單，營利事業未

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處三

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一、營利事業未依第一百零二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期

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

憑單，經稽徵機關限期責

令補報或填發，已於限期

內補報或填發者： 

(一)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盈

餘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 

(二)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盈

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十

萬元，在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 

(三)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盈

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

萬元，在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 

(四)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盈

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二百

萬元。 

 

 

二、逾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期限，自動補報或

填發者。 

 

 

三、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

或填發，未依限按實補報

或填發者： 

(一)應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

盈餘金額在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 

(二)應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

盈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五

十萬元，在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六罰鍰，最低為新臺幣一

千八百元。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七罰鍰。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八罰鍰。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九罰鍰，最高為新臺幣三

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五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一．二罰鍰，最低為新臺幣三

千六百元。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一．四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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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

盈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

百萬元，在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下。 

(四)應補報或填發之股利或

盈餘金額超過新臺幣二

百萬元。 

 

 

四、前點情形，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按實補報或填發

者。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一．六罰鍰。 

 

 

按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分之

一．八罰鍰，最高為新臺幣六

萬元。 

 

 

依前點規定之比率酌減百分

之二十處罰，最低為新臺幣三

千元。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三項 

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

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者，處七

千五百元罰鍰，並通知限期補

報；屆期不補報者，得按次處

罰至依規定補報為止。 

 

一、 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 

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變動明細資料者。 

 

 

二、 通知期限補報，逾期不補

報者。 

 

 

處新臺幣七千五百元罰鍰。 

 

 

 

 

每次處新臺幣七千五百元罰 

鍰至補報為止。 

所 

得 

稅 

法 

第一百十四條之四 

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以虛

偽安排或不正當方式虛增股

東、社員或出資者所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者，應按虛增股利或

盈餘金額處百分之三十以下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十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萬五千

元。 

 

一、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

以虛偽安排或不正當方

式虛增股東、社員或出資

者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

者。 

 

 

二、自動依實際分配股利或 

盈餘向稽徵機關更正股

利憑單者。 

 

按虛增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 

分之三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按虛增股利或盈餘金額處百 

分之十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低不

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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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基 

本 

稅 

額 

條 

例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十五條第一項 

營利事業已依本條例規定計

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有漏報

或短報致短漏稅額之情事者，

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

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者。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者。 

 

 

 

 

 

 

 

 

 

 

 

 

 

三、經查屬故意有本條文第一

項漏報或短報依本條例規

定應申報基本所得額者。 

 

四、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

之一規定，惟嗣後經查明

有短漏報所得情事者。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四倍之

罰鍰，其屬查獲之日前五年內

未曾查獲有本條文第一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條例規定應申

報基本所得額，或查獲之日前

五年內經查獲有本條文第一

項漏報或短報依本條例規定

應申報基本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者，處所漏稅額○‧三倍

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八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七倍之

罰鍰，其屬查獲之日前五年內

未曾查獲有本條文第一項漏

報或短報依本條例規定應申

報基本所得額，或查獲之日前

五年內經查獲有本條文第一

項漏報或短報依本條例規定

應申報基本所得額未經裁處

罰鍰者，處所漏稅額○‧六倍

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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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基 

本 

稅 

額 

條 

例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第十五條第二項 

營利事業未依本條例規定計

算及申報基本所得額，經稽徵

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本條例規

定應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規

定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按

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 

 

一、漏稅額在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者。 

 

 

 

 

 

 

 

二、漏稅額超過新臺幣十萬

元者。 

 

處所漏稅額○‧七五倍之罰 

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

書面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

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

及罰鍰者，處所漏稅額○‧六

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五倍之罰鍰。

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

或於談話筆(紀)錄中承認違

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

鍰者，處所漏稅額一‧二倍之

罰鍰。 

所 

得 

基 

本 

稅 

額 

條

例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十五條第一項 

個人已依本條例規定計算及

申報基本所得額，有漏報或短

報致短漏稅額之情事者，處以

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 

 

一、短漏報所得屬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填報扣免繳憑

單及股利憑單之所得，且

非屬第六點(四)或(五)

情形者。 

 

 

二、短漏報所得屬應填報緩課

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

所得，且非屬第六點(四)

或(五)情形者。 

 

 

三、短漏報屬前二點以外之 

所得，且非屬第六點(四)

或(五)情形者。 

 

 

四、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 

所得稅，且該配偶關係屬

稽徵機關可透過戶政系

統查得者。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五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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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虛報免稅額(含因虛報該

免稅額所減除之扣除 

額)，且該親屬關係屬稽

徵機關可透過戶政系統

查得者。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

所得稅，且不符合第四點

情形。 

(二)虛報免稅額，且不符合前

點情形。 

(三)虛報扣除額。 

(四)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五)其他經查屬故意漏報或

短報依本條例規定應申

報之基本所得額。 

 

 

七、同時有前開各點二種以 

上情形者。 

 

 

八、依前七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九、逾期辦理結算申報，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

之一規定，惟嗣後經查明

有短漏報所得情事者。 

 

 

十、有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 

第五項違章情形者。 

處所漏稅額○‧二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就各點情形所漏稅額分別按 

規定之倍數處罰。 

 

 

依前七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倍數處 

罰。 

 

 

 

 

按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五 

項規定之倍數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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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基 

本 

稅 

額 

條 

例 

︵ 

綜 

合 

所 

得 

稅 

︶ 

第十五條第二項 

個人未依本條例規定計算及

申報基本所得額，經稽徵機關

調查，發現有依本條例規定應

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規定核

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按補徵

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一、未申報所得屬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填報扣免繳憑

單及股利憑單之所得，且

非屬第四點情形者。 

 

二、未申報所得屬應填報緩 

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

單之所得，且非屬第四點

情形者。 

 

三、未申報所得屬前二點以 

外之所得，且非屬第四點

情形者。 

 

四、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或

其他經查屬故意未申報

依本條例規定應申報之

基本所得額者。 

 

五、同時有前開各點二種以 

上情形者。 

 

六、依前五點處罰案件，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

款者。 

 

七、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惟

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基

本所得額申報者。 

 

 

八、有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

五項違章情形者。 

 

處所漏稅額○‧四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四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倍之罰鍰。  

 

 

 

處所漏稅額一‧五倍之罰鍰。 

 

 

 

 

就各點情形所漏稅額分別按 

規定之倍數處罰。 

 

依前五點規定之倍數酌減百

分之二十處罰。 

 

 

屬短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應 

申報課稅之所得額，依本條第

一項規定之倍數處罰；屬未依

本條例規定申報之所得額，依

本條第二項規定之倍數處罰。 

 

按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五 

項規定之倍數處罰。 

 


